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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咨字第 00780008 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新余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发行

人”）申请发行 2025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2025年江

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我所对本期债券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价。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

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 2025 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

（九期）——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

项目（二期）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管理单位对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

项目（二期）项目预期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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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本期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0,240.00万

元，第一年发行 5,000.00万元，前期已经发行 8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 3,200.00

万元，第二年发行 8,000.00万元，第三年发行 7,24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30%，

期限 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第 20年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本期拟融资应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5,000.00 5,000.00 4.30% 215.00

第二年 13,000.00 13,000.00 4.30% 559.00

第三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四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五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六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七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八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九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一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二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三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四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五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六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七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八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十九年 20,240.00 20,240.00 4.30% 870.32

第二十年 20,240.00 5,000.00 15,240.00 4.30% 870.32

第二十一年 15,240.00 8,000.00 7,240.00 4.30% 655.32

第二十二年 7,240.00 7,240.00 0.00 4.30% 311.32

合计 20,240.00 17,4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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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现金流入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实现。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项目按照情景 1：项目收入及

成本按实现的 100%；情景 2：项目收入下降 10%；情景 3：项目成本上升 10%；

情景 4：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四种情景下，自融资开始日起 20

年内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速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

情景 1 65,064.57

情景 2 56,644.15

情景 3 63,150.57

情景 4 54,730.15

3．预期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不同情景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增速 本息覆盖倍数

情景 1 1.73

情景 2 1.50

情景 3 1.68

情景 4 1.45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

专项债券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新余

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该项目顺利完成。同

时，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

金流入，充分满足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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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六月一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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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项目

为基础，结合预期的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

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

成本费用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 14862 平方米，建筑面积 47923 平方米。对现有住院大楼进行

翻新改造。住院大楼占地面积 885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6443平方米。新建一栋

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占地面积 60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148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348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

2．建设投资及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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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为 25,300.00万元，项目资金筹措方式由自筹资金和发新余市妇幼

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专项债构成，其中：自筹资金 5,060.00万元，占总投资

比例 20.00%，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20,24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80.00%，第一年

发行 5,000.00万元，前期已经发行 8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 3,200.00万元，第二

年发行 8,000.00万元，第三年发行 7,240.00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项目建设期为 65个月，2024年 10月-2028年 10月。

患者就医基数表（采集甲方近三年数据）

序号 年份 患者就医名称 就医人次基数 增长率

1 2019
门诊楼人次 139043 人

住院大楼人次 62385 人

2 2020
门诊楼人次 162838 人 增长率：6.56%

住院大楼人次 71951 人 增长率：10.40%

3 2021
门诊楼人次 192405 人 增长率：7.53%

住院大楼人次 85101 人 增长率：12.51%

4 门诊楼人次增长率(基数）：12.89%=（7.53%-6.56%）/7.53%

5 住院大楼人次增长率(基数）：16.87%=（12.51%-10.40%）/12.51%

6 2021 年新余市 130 多万人（不含周边地市县城人口就医）

1、妇女儿童保健中心运营收入测算

现有门诊楼已严重供给紧张，已不能满足日益接待看病人量，故拆除门诊楼

（因旧门诊楼建设规模太小和建筑结构不合理），在拆除门诊楼地基上新建一栋

妇女儿童保健中心，以便分流一部分患者到新建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就诊看病。

（1）妇女儿童保健中心的床位和停车位收入。

妇女儿童保健中心项目建成后，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床位收费政策依据：〖收

费依据新余市物价局和卫计委文件号/余价字（2014）35号〗,项目建成后，妇女儿

童保健中心床位 230张，地下二层停车位 250位（地下二层停车面积 5000㎡/地下

二层占地面积 8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房间 床位数 周转率 收费标准（元） 收入（元） 备注

1 豪华套间 5 5 70% 182.50 元/床 6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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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房间 床位数 周转率 收费标准（元） 收入（元） 备注

2 大单间 5 5 80% 102.50 元/床 410 月子中心设置 20 床

3 小单间 10 10 80% 82.50 元/床 660

4 二人间 25 50 80% 47.50 元/床 1900

5 三人间 20 60 80% 32.50 元/床 1560 床位设置 210 床

6 四人间 20 80 80% 28.50 元/床 1824

7 停车位 250 位 130% 5.00 元/次 1300 参考新余市道路停车场收费

8 床位和车位收入合计（日） 8292.75 日

9 床位和车位收入合计（月） 248782.5 30 天

10 床位和车位收入合计（年） 2985390 12 个月

11 妇女儿童保健中心的床位和车位收入：298.54 万元/年

（2）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医疗服务业务收入（不含销售药品差价）。

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医疗服务（只含诊察、检查、化验收、治疗、手术、护理）

收费标准为 300元/人(基数），收费每年按 1.3%递增（2021年全国平均市级三甲

医院门诊费用 360元/人，通货膨胀率 1.2%）。妇女儿童保健中心项目建成后，预

测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建成后第一年接待看病人数为 5万人/年，人次增幅为 1.5%。

序号 年份 人次 收费标准 收入（万元）

1 第一年 - - -

2 第二年 - - -

3 第三年 - - -

4 第四年 - - -

5 第五年 5.00 300.00 1,500.00

6 第六年 5.08 305.40 1,551.43

7 第七年 5.16 310.89 1,604.19

8 第八年 5.24 316.49 1,658.41

9 第九年 5.31 322.19 1,710.83

10 第十年 5.39 327.99 1,767.87

11 第十一年 5.47 333.08 1,821.95

12 第十二年 5.55 339.08 1,881.89

13 第十三年 5.63 345.18 1,943.36

14 第十四年 5.71 351.39 2,006.44

15 第十五年 5.80 357.72 2,074.78

16 第十六年 5.89 364.16 2,144.90

17 第十七年 5.99 370.71 2,220.55

18 第十八年 6.08 377.38 2,294.47

19 第十九年 6.17 384.17 2,370.33

20 第二十年 6.26 391.09 2,448.22

合计 30,9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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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大楼运营收入测算（二期项目）

（1）1.住院大楼的床位和停车场收入

住院大楼改造提升收入，住院大楼床位收费政策依据：〖收费依据新余市物

价局和卫计委文件号/余价字（2014）35号〗，住院大楼床位 260张，地下一楼停

车位 60位。

序号 项目名称 房间 床位数 周转率 收费标准 收入（元）

1 家产化产房 5 5 80% 182.50 元/床 730.00

2 大单间 10 10 80% 102.50 元/床 820.00

3 小单间 10 10 80% 82.50 元/床 660.00

4 二人间 20 40 80% 47.50 元/床 1,520.00

5 三人间 20 60 80% 32.50 元/床 1,560.00

6 四人间 15 60 80% 28.50 元/床 1,368.00

7 豪华套间 5 5 80% 300.00 元/床 1,200.00

8 大单间 10 10 80% 120.00 元/床 960.00

9 普通单间 30 30 80% 90.00 元/床 2,160.00

10 小单间 30 30 80% 70.00 元/床 1,680.00

11 停车位 60位 130% 5.00 元/次 312.00

12 床位和停车位收入（日） 12,658.00

13 床位和停车位收入（月） 379,740.00

14 床位和停车位收入（年） 4,556,880.00

15 住院大楼的床位和停车位收入：455.69 万元/年

（2）住院大楼住院医疗服务业收入（不含销售药品差价）。

住院大楼医疗服务业务（只含诊察、检查、化验收、治疗、手术、护理）收

费暂定为 800 元/人（近三年妇幼保健院住院大楼接待住院病人医疗服务收入 800

元/人）。住院大楼改造提升后预测住院人数约 3 万人次/每年(住院大楼现有床位

260张，考虑床位周转率 80%，故住院大楼满负荷运作接待住院人约 3万/年），

再结合妇保院近三年均接待住人数 10万人次/年。

序号 年份 住院人数（万） 医疗服务收费 收入（万元）

1 第一年 - - -

2 第二年 3.00 800.00 2,400.00

3 第三年 3.04 814.40 2,475.58

4 第四年 3.08 829.06 2,553.50

5 第五年 3.12 843.98 2,633.22

6 第六年 3.16 859.17 2,714.98

7 第七年 3.20 874.64 2,798.85

8 第八年 3.24 890.38 2,8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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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九年 3.28 906.41 2,973.02

10 第十年 3.32 922.73 3,063.46

11 第十一年 3.36 939.40 3,156.38

12 第十二年 3.40 956.31 3,251.45

13 第十三年 3.44 973.52 3,348.91

14 第十四年 3.48 991.04 3,448.82

15 第十五年 3.53 1,008.88 3,561.35

16 第十六年 3.58 1,027.04 3,676.80

17 第十七年 3.63 1,045.53 3,795.27

18 第十八年 3.68 1,064.35 3,916.81

18 第十九年 3.73 1,083.51 4,041.49

20 第二十年 3.78 1,103.01 4,169.38

合计 60864.1

收明细如下：

年度
保健中心床位

和车位收入

保健中心医疗服

务收入

住院大楼床位和

车位收入

住院大楼医疗服

务收入
收入

建设

期

第 1年 - - - - -

第 2 年 - - 318.98 2,130.17 2,449.15

第 3 年 - - 318.98 2,130.17 2,449.15

运营

期

第 4年 - - 318.98 2,130.17 2,449.15

第 5 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6 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7 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8 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9 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0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1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2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3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4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5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6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7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8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19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20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21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第 22年 238.83 1,239.98 356.55 2,434.48 4,269.84

合计 4,298.94 22,319.64 7,374.84 50,211.15 84,2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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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成本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项目经营成本不考虑非付现成本，即不

考虑固定资产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等，只考虑付现成本，主要经营成本如下：

（1）水电费

住院大楼和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水电费（详见节能分析篇章，年用电量：14.17

万度；年用水量：6849吨），按新余水务集团和赣西供电公司事业单位收费标注

（电：0.60元/度，水：3.65元/吨），年水费：1.50万元/年，年电费：8.50万元/

年，年水电费合计：10.00万元/年。

（2）经营管理支出

经营管理支出含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费、财务管理费及差旅费等，根据新余

市妇幼保健院近三年运行实际年均成本，近三年（2019至 2021）年均经营管理支

出费用 1145.00万元/年，考虑共享医院管理人员及医务人员等，正常年份本项目

经营管理支出费用为 700.00万元/年。

（3）购置医疗设备

医疗设备购置包括：医疗检测设备、医疗手术设备等。医疗设备按建设总投

资的 1.39%计算，正常每年医疗设备费为 352.00万元/年。

（4）维修费

维修费按照经营管理支出的 10%计算，正常每年维修费为 70.00万元/年。

（4）办公费

办公费按照经营管理支出的 4%计算，正常每年维修费为 28.00万元/年。

以上成本均考虑运营负荷率。

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办公设备 水电费支 工资福利 购置医疗设备 维修费 经营成本合计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19.60 7.00 490.00 246.40 49.00 812.00

第三年 19.60 7.00 490.00 246.40 49.00 812.00

运营期
第四年 19.60 7.00 490.00 246.40 49.00 812.00

第五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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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办公设备 水电费支 工资福利 购置医疗设备 维修费 经营成本合计

第六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七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八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九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一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二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三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四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五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六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七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八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十九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二十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二十一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第二十二年 22.40 8.00 560.00 281.60 56.00 928.00

合计 462.00 165.00 11,550.00 5,808.00 1,155.00 19,140.00

3．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二期）项目运营期间主要是医疗收入、停车收

入等，扣除付现的经营成本，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2,449.15 812.00 1,637.15

第三年 2,449.15 812.00 3,274.30

运营期

第四年 2,449.15 812.00 4,911.45

第五年 4,269.84 928.00 8,253.29

第六年 4,269.84 928.00 11,595.13

第七年 4,269.84 928.00 14,936.97

第八年 4,269.84 928.00 18,278.81

第九年 4,269.84 928.00 21,620.65

第十年 4,269.84 928.00 24,962.49

第十一年 4,269.84 928.00 28,304.33

第十二年 4,269.84 928.00 31,646.17

第十三年 4,269.84 928.00 34,988.01

第十四年 4,269.84 928.00 38,329.85

第十五年 4,269.84 928.00 41,671.69

第十六年 4,269.84 928.00 45,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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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十七年 4,269.84 928.00 48,355.37

第十八年 4,269.84 928.00 51,697.21

第十九年 4,269.84 928.00 55,039.05

第二十年 4,269.84 928.00 58,380.89

第二十一年 4,269.84 928.00 61,722.73

第二十二年 4,269.84 928.00 65,064.57

合计 84,204.57 19,140.00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

于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

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

性指标。

1．当项目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2,204.24 812.00 1,392.24

第三年 2,204.24 812.00 2,784.48

运营期

第四年 2,204.24 812.00 4,176.72

第五年 3,842.86 928.00 7,091.58

第六年 3,842.86 928.00 10,006.44

第七年 3,842.86 928.00 12,921.30

第八年 3,842.86 928.00 15,836.16

第九年 3,842.86 928.00 18,751.02

第十年 3,842.86 928.00 21,665.88

第十一年 3,842.86 928.00 24,580.74

第十二年 3,842.86 928.00 27,495.59

第十三年 3,842.86 928.00 30,410.45

第十四年 3,842.86 928.00 33,325.30

第十五年 3,842.86 928.00 36,240.16

第十六年 3,842.86 928.00 39,155.02

第十七年 3,842.86 928.00 42,069.87

第十八年 3,842.86 928.00 44,984.73

第十九年 3,842.86 928.00 47,899.58

第二十年 3,842.86 928.00 50,814.44

第二十一年 3,842.86 928.00 53,729.30

第二十二年 3,842.86 928.00 56,644.15

合计 75,784.15 19,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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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2,449.15 893.20 1,555.95

第三年 2,449.15 893.20 3,111.90

运营期

第四年 2,449.15 893.20 4,667.85

第五年 4,269.84 1,020.80 7,916.89

第六年 4,269.84 1,020.80 11,165.93

第七年 4,269.84 1,020.80 14,414.97

第八年 4,269.84 1,020.80 17,664.01

第九年 4,269.84 1,020.80 20,913.05

第十年 4,269.84 1,020.80 24,162.09

第十一年 4,269.84 1,020.80 27,411.13

第十二年 4,269.84 1,020.80 30,660.17

第十三年 4,269.84 1,020.80 33,909.21

第十四年 4,269.84 1,020.80 37,158.25

第十五年 4,269.84 1,020.80 40,407.29

第十六年 4,269.84 1,020.80 43,656.33

第十七年 4,269.84 1,020.80 46,905.37

第十八年 4,269.84 1,020.80 50,154.41

第十九年 4,269.84 1,020.80 53,403.45

第二十年 4,269.84 1,020.80 56,652.49

第二十一年 4,269.84 1,020.80 59,901.53

第二十二年 4,269.84 1,020.80 63,150.57

合计 84,204.57 21,054.00

3．当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2,204.24 893.20 1,311.04

第三年 2,204.24 893.20 2,622.08

运营期

第四年 2,204.24 893.20 3,933.12

第五年 3,842.86 1,020.80 6,755.18

第六年 3,842.86 1,020.80 9,577.24

第七年 3,842.86 1,020.80 12,399.30

第八年 3,842.86 1,020.80 15,221.36

第九年 3,842.86 1,020.80 18,043.42

第十年 3,842.86 1,020.80 20,865.48

第十一年 3,842.86 1,020.80 23,6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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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3,842.86 1,020.80 26,509.59

第十三年 3,842.86 1,020.80 29,331.65

第十四年 3,842.86 1,020.80 32,153.70

第十五年 3,842.86 1,020.80 34,975.76

第十六年 3,842.86 1,020.80 37,797.82

第十七年 3,842.86 1,020.80 40,619.87

第十八年 3,842.86 1,020.80 43,441.93

第十九年 3,842.86 1,020.80 46,263.98

第二十年 3,842.86 1,020.80 49,086.04

第二十一年 3,842.86 1,020.80 51,908.10

第二十二年 3,842.86 1,020.80 54,730.15

合计 75,784.15 21,054.00

（四）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假设了在融资成本 4.30%的情况下，预计发行人募投项目下医疗收入、停车收

入等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同时，考虑到未来存在多种不确定性，本着

保守性原则，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

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因此在假设融资成本 4.30%的情况下，预测了四种模式下，

项目实现的现金流净流入情况。

1．项目收入及成本按实现的 100%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15.00 215.00

第二年 559.00 559.00

第三年 870.32 870.32

第四年 870.32 870.32

第五年 870.32 870.32

第六年 870.32 870.32

第七年 870.32 870.32

第八年 870.32 870.32

第九年 870.32 870.32

第十年 870.32 870.32

第十一年 870.32 870.32

第十二年 870.32 870.32

第十三年 870.32 870.32

第十四年 870.32 870.32

第十五年 870.32 870.32

第十六年 870.32 870.32

第十七年 870.32 8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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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870.32 870.32

第十九年 870.32 870.32

第二十年 5,000.00 870.32 5,870.32

第二十一年 8,000.00 655.32 8,655.32

第二十二年 7,240.00 311.32 7,551.32

合计 20,240.00 17,406.40 37,646.40 65,064.57

本息覆盖倍数 1.73

2．项目收入下降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15.00 215.00

第二年 559.00 559.00

第三年 870.32 870.32

第四年 870.32 870.32

第五年 870.32 870.32

第六年 870.32 870.32

第七年 0.00 870.32 870.32

第八年 870.32 870.32

第九年 870.32 870.32

第十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一年 870.32 870.32

第十二年 870.32 870.32

第十三年 870.32 870.32

第十四年 870.32 870.32

第十五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六年 870.32 870.32

第十七年 870.32 870.32

第十八年 870.32 870.32

第十九年 870.32 870.32

第二十年 5,000.00 870.32 5,870.32

第二十一年 8,000.00 655.32 8,655.32

第二十二年 7,240.00 311.32 7,551.32

合计 20,240.00 17,406.40 37,646.40 56,644.15

本息覆盖倍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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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成本上升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4．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15.00 215.00

第二年 559.00 559.00

第三年 870.32 870.32

第四年 870.32 870.32

第五年 870.32 870.32

第六年 870.32 870.32

第七年 0.00 870.32 870.32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15.00 215.00

第二年 559.00 559.00

第三年 870.32 870.32

第四年 870.32 870.32

第五年 870.32 870.32

第六年 870.32 870.32

第七年 0.00 870.32 870.32

第八年 870.32 870.32

第九年 870.32 870.32

第十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一年 870.32 870.32

第十二年 870.32 870.32

第十三年 870.32 870.32

第十四年 870.32 870.32

第十五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六年 870.32 870.32

第十七年 870.32 870.32

第十八年 870.32 870.32

第十九年 870.32 870.32

第二十年 5,000.00 870.32 5,870.32

第二十一年 8,000.00 655.32 8,655.32

第二十二年 7,240.00 311.32 7,551.32

合计 20,240.00 17,406.40 37,646.40 63,150.57

本息覆盖倍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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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870.32 870.32

第九年 870.32 870.32

第十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一年 870.32 870.32

第十二年 870.32 870.32

第十三年 870.32 870.32

第十四年 870.32 870.32

第十五年 0.00 870.32 870.32

第十六年 870.32 870.32

第十七年 870.32 870.32

第十八年 870.32 870.32

第十九年 870.32 870.32

第二十年 5,000.00 870.32 5,870.32

第二十一年 8,000.00 655.32 8,655.32

第二十二年 7,240.00 311.32 7,551.32

合计 20,240.00 17,406.40 37,646.40 54,730.15

本息覆盖倍数 1.45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下医疗收入、停车收入等 100%、90%，项目成本 100%、

110%的情况下，可实现现金流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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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咨字第 00780009 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新余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发行

人”）申请发行 2025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九期）——2025年江

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审计机构，我所对本期债券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价。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

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发行 2025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

项债券（九期）——2025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渝水区生态公墓

建设项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管理单位对项目收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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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预期

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的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本期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江西省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7,000.00万元，前

期已经发行 3,0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 1,025.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30%，期限

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第 20年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本期拟融资应还本付息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二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三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四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五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六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七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八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九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一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二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三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四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五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六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七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八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十九年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第二十年 3,000.00 3,000.00 3,000.00 4.30% 129.00

合计 3,000.00 2,580.00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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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

流入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实现。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江西省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按照情景 1：项目收入及成本按实现

的 100%；情景 2：项目收入下降 10%；情景 3：项目成本上升 10%；情景 4：项

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四种情景下，自融资开始日起 20年内可用于

资金平衡的收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速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入

情景 1 17,972.97

情景 2 16,026.06

情景 3 17,823.35

情景 4 15,876.44

3．预期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不同情景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增速 本息覆盖倍数

情景 1 1.38

情景 2 1.23

情景 3 1.37

情景 4 1.22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 2022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渝水区生态

公墓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该项目顺利完成。同时，墓穴管理收入、

停车收入等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

足 2022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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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为基础，结

合预期的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

前提，编制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

成本费用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次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由“渝水区二期公墓建设项目、渝水区殡葬智

慧管理系统”两个子项目构成，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53.2284亩（约 102157.37

平方米），其中：

（1）渝水区二期公墓建设项目

包括墓地建设面积 153.2284亩，墓穴 30600个，其中单穴 27080个，双穴 3520

个；入墓道路 2条 410m，面积 2470m²；停车场 5个，占地 33.9866亩，规划停车

位 1107个。



6

（2）渝水区殡葬智慧管理系统

覆盖渝水区城乡所有村（居）委会、乡镇（办）政府、区民政局及区殡仪馆

三级联网，集死亡人员信息、墓穴管理、在线祭祀于一体，包括 20个农村公墓点

视频监控子系统。

2．建设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为 11,829.72万元，项目资金筹措方式由自筹资金和发渝水区生态

公墓建设项目专项债构成，其中：自筹资金 4,829.7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40.83%，

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7,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59.17%，前期已经发行 3,0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1,025.00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项目建设周期为 3年，即 2022年 08月-2025年 07月。

根据新余市《关于渝水区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的通知》（渝发改〔2021〕62

号），本项目主要收入包括：墓穴管理费、停车费等。

根据新余市 2020年统计数据，新余市死亡人数＝694900×3.84‰=2668人次，

本项目按照平均每年单穴 1593穴、双穴 207穴出售墓穴。

1、墓穴建设费收入

本项目建设 30600 个公益性墓穴，参照《渝水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管理试行办

法》等，考虑物价等因素，按照单穴 4999元/穴、双穴 7999元/穴价位一次性收取

建设费（每 5年增长 5%），按照 17年的使用年限，每年均等投入使用。

2、墓穴管理费收入

本项目建设 30600 个公益性墓穴，参照《渝水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管理试行办

法》等，考虑物价等因素，按照单穴 499元/穴、双穴 799元/穴价位一次性收取管

理费（每 5年增长 5%），按照 17年的使用年限，每年均等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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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费收入

项目建设停车场 5个，共设置 1107个车位，由于公墓只有在清明、中秋前后

才有人扫墓，所以按照每年 10天时间使用，每次按 5元收取（每年上涨 5%），

由于首年墓穴出售数量较少，按照 20%计算，以后每年增长 10%，达到 100%计算，

每个停车位每天周转 5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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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种税金及附加税费优惠按照省、市等相关规定执行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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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明细如下：
年

度
墓穴（单穴）管理费 墓穴（双穴）管理费 墓穴（单穴）建设费 墓穴（双穴）建设费 停车费收入

经营收入

合计墓穴数量 管理费 收入 墓穴数量 管理费 收入 墓穴数量 建设费 收入 墓穴数量 建设费 收入 使用率 车位数量 天数 周转次数 单价 收入

建设

期

1

2

3

运营

期

4 1,593.00 499.00 79.49 207.00 799.00 16.54 1,593.00 4,999.00 796.34 207.00 7,999.00 165.58 20 1,107.00 10.00 5.00 5.00 5.54
1,063.49

5 1,593.00 499.00 79.49 207.00 799.00 16.54 1,593.00 4,999.00 796.34 207.00 7,999.00 165.58 30 1,107.00 10.00 5.00 5.00 8.30
1,066.25

6 1,593.00 499.00 79.49 207.00 799.00 16.54 1,593.00 4,999.00 796.34 207.00 7,999.00 165.58 40 1,107.00 10.00 5.00 5.00 11.07
1,069.02

7 1,593.00 499.00 79.49 207.00 799.00 16.54 1,593.00 4,999.00 796.34 207.00 7,999.00 165.58 50 1,107.00 10.00 5.00 5.00 13.84
1,071.79

8 1,593.00 499.00 79.49 207.00 799.00 16.54 1,593.00 4,999.00 796.34 207.00 7,999.00 165.58 60 1,107.00 10.00 5.00 5.00 16.61
1,074.56

9 1,593.00 524.00 83.47 207.00 839.00 17.37 1,593.00 5,249.00 836.17 207.00 8,399.00 173.86 70 1,107.00 10.00 5.00 5.25 20.34
1,131.21

10 1,593.00 524.00 83.47 207.00 839.00 17.37 1,593.00 5,249.00 836.17 207.00 8,399.00 173.86 80 1,107.00 10.00 5.00 5.25 23.25
1,134.12

11 1,593.00 524.00 83.47 207.00 839.00 17.37 1,593.00 5,249.00 836.17 207.00 8,399.00 173.86 90 1,107.00 10.00 5.00 5.25 23.25
1,134.12

12 1,593.00 524.00 83.47 207.00 839.00 17.37 1,593.00 5,249.00 836.17 207.00 8,399.00 173.86 100 1,107.00 10.00 5.00 5.25 23.25
1,134.12

13 1,593.00 524.00 83.47 207.00 839.00 17.37 1,593.00 5,249.00 836.17 207.00 8,399.00 173.86 100 1,107.00 10.00 5.00 5.25 23.25
1,134.12

14 1,593.00 550.00 87.62 207.00 881.00 18.24 1,593.00 5,511.00 877.90 207.00 8,819.00 182.55 100 1,107.00 10.00 5.00 5.51 24.40
1,190.71

15 1,593.00 550.00 87.62 207.00 881.00 18.24 1,593.00 5,511.00 877.90 207.00 8,819.00 182.55 100 1,107.00 10.00 5.00 5.51 24.40
1,190.71

16 1,593.00 550.00 87.62 207.00 881.00 18.24 1,593.00 5,511.00 877.90 207.00 8,819.00 182.55 100 1,107.00 10.00 5.00 5.51 24.40
1,190.71

17 1,593.00 550.00 87.62 207.00 881.00 18.24 1,593.00 5,511.00 877.90 207.00 8,819.00 182.55 100 1,107.00 10.00 5.00 5.51 24.40
1,190.71

18 1,593.00 550.00 87.62 207.00 881.00 18.24 1,593.00 5,511.00 877.90 207.00 8,819.00 182.55 100 1,107.00 10.00 5.00 5.51 24.40
1,190.71

19 1,593.00 578.00 92.08 207.00 925.00 19.15 1,593.00 5,787.00 921.87 207.00 9,260.00 191.68 100 1,107.00 10.00 5.00 5.79 25.64
1,250.42

20 1,592.00 578.00 92.02 208.00 925.00 19.24 1,592.00 5,787.00 921.29 208.00 9,260.00 192.61 100 1,107.00 10.00 5.00 5.79 25.64
1,250.80

合计 27,080.00 1,437.00 3,520.00 299.14 27,080.00 14,395.21 3,520.00 2,994.24 341.98 19,4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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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成本

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经营成本不考虑非付现成本，即不考虑固定资

产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等，只考虑付现成本，主要经营成本如下：

1、外购燃料及动力项目主要为目动力、燃料费用，主要是电力的消耗，按照

收入 2%估算。

3、维修费

日常维修设备设施等维修，按固定资产折旧的 5%估算。

4、人工成本项目需要管理人员约 10 名，管理人员工资，按 5 万元/人/年估

算。

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燃料动力 职工薪酬 修理费用 经营成本合计

建设期

1

2

3

运营期

4 21.27 50.00 15.11 86.38

5 21.33 50.00 15.11 86.44

6 21.38 50.00 15.11 86.49

7 21.44 50.00 15.11 86.55

8 21.49 50.00 15.11 86.60

9 22.62 50.00 15.11 87.73

10 22.68 50.00 15.11 87.79

11 22.68 50.00 15.11 87.79

12 22.68 50.00 15.11 87.79

13 22.68 50.00 15.11 87.79

14 23.81 50.00 15.11 88.92

15 23.81 50.00 15.11 88.92

16 23.81 50.00 15.11 88.92

17 23.81 50.00 15.11 88.92

18 23.81 50.00 15.11 88.92

19 25.01 50.00 15.11 90.12

20 25.02 50.00 15.11 90.13

合计 389.33 850.00 256.87 1,496.20

3．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

渝水区生态公墓建设项目项目运营期间主要是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

扣除付现的经营成本，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现金净流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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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运营期

第四年 1,063.49 86.38 977.11

第五年 1,066.25 86.44 1,956.92

第六年 1,069.02 86.49 2,939.45

第七年 1,071.79 86.55 3,924.69

第八年 1,074.56 86.60 4,912.65

第九年 1,131.21 87.73 5,956.13

第十年 1,134.12 87.79 7,002.46

第十一年 1,134.12 87.79 8,048.79

第十二年 1,134.12 87.79 9,095.12

第十三年 1,134.12 87.79 10,141.45

第十四年 1,190.71 88.92 11,243.24

第十五年 1,190.71 88.92 12,345.03

第十六年 1,190.71 88.92 13,446.82

第十七年 1,190.71 88.92 14,548.61

第十八年 1,190.71 88.92 15,650.40

第十九年 1,250.42 90.12 16,810.70

第二十年 1,250.80 90.13 17,971.37

合计 19,469.17 1,496.20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

于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

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

性指标。

1．当项目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 -

第三年 - - -

运营期

第四年 957.14 86.38 870.76

第五年 959.63 86.44 1,743.95

第六年 962.12 86.49 2,619.58

第七年 964.61 86.55 3,497.64

第八年 967.10 86.60 4,3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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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第九年 1,018.09 87.73 5,308.50

第十年 1,020.71 87.79 6,241.42

第十一年 1,020.71 87.79 7,174.34

第十二年 1,020.71 87.79 8,107.26

第十三年 1,020.71 87.79 9,040.17

第十四年 1,071.64 88.92 10,022.89

第十五年 1,071.64 88.92 11,005.61

第十六年 1,071.64 88.92 11,988.33

第十七年 1,071.64 88.92 12,971.05

第十八年 1,071.64 88.92 13,953.77

第十九年 1,125.38 90.12 14,989.03

第二十年 1,125.72 90.13 16,024.62

合计 17,522.26 1,496.20

2．当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 -

第三年 - - -

运营期

第四年 1,063.49 95.02 968.47

第五年 1,066.25 95.08 1,939.64

第六年 1,069.02 95.14 2,913.52

第七年 1,071.79 95.21 3,890.10

第八年 1,074.56 95.26 4,869.40

第九年 1,131.21 96.50 5,904.11

第十年 1,134.12 96.57 6,941.66

第十一年 1,134.12 96.57 7,979.21

第十二年 1,134.12 96.57 9,016.76

第十三年 1,134.12 96.57 10,054.31

第十四年 1,190.71 97.81 11,147.21

第十五年 1,190.71 97.81 12,240.11

第十六年 1,190.71 97.81 13,333.01

第十七年 1,190.71 97.81 14,425.90

第十八年 1,190.71 97.81 15,518.80

第十九年 1,250.42 99.13 16,670.09

第二十年 1,250.80 99.14 17,821.75

合计 19,469.17 1,6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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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经营成本 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 - -

第三年 - - -

运营期

第四年 957.14 95.02 862.12

第五年 959.63 95.08 1,726.67

第六年 962.12 95.14 2,593.65

第七年 964.61 95.21 3,463.05

第八年 967.10 95.26 4,334.89

第九年 1,018.09 96.50 5,256.48

第十年 1,020.71 96.57 6,180.62

第十一年 1,020.71 96.57 7,104.76

第十二年 1,020.71 96.57 8,028.90

第十三年 1,020.71 96.57 8,953.04

第十四年 1,071.64 97.81 9,926.87

第十五年 1,071.64 97.81 10,900.69

第十六年 1,071.64 97.81 11,874.52

第十七年 1,071.64 97.81 12,848.35

第十八年 1,071.64 97.81 13,822.17

第十九年 1,125.38 99.13 14,848.42

第二十年 1,125.72 99.14 15,875.00

合计 17,522.26 1,645.82

（四）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假设了在融资成本 4.30%的情况下，预计发行人募投项目下墓穴管理收入、停

车收入等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同时，考虑到未来存在多种不确定性，

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

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因此在假设融资成本 4.30%的情况下，预测了四种模式

下，项目实现的现金流净流入情况。

1．项目收入及成本按实现的 100%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01.00 301.00

第二年 301.00 301.00

第三年 301.00 301.00

第四年 301.00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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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五年 301.00 301.00

第六年 301.00 301.00

第七年 301.00 301.00

第八年 301.00 301.00

第九年 301.00 301.00

第十年 301.00 301.00

第十一年 301.00 301.00

第十二年 301.00 301.00

第十三年 301.00 301.00

第十四年 301.00 301.00

第十五年 301.00 301.00

第十六年 301.00 301.00

第十七年 301.00 301.00

第十八年 301.00 301.00

第十九年 301.00 301.00

第二十年 7,000.00 301.00 7,301.00

合计 7,000.00 6,020.00 13,020.00 17,972.97

本息覆盖倍数 1.38

2．项目收入下降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01.00 301.00

第二年 301.00 301.00

第三年 301.00 301.00

第四年 301.00 301.00

第五年 301.00 301.00

第六年 301.00 301.00

第七年 301.00 301.00

第八年 301.00 301.00

第九年 301.00 301.00

第十年 301.00 301.00

第十一年 301.00 301.00

第十二年 301.00 301.00

第十三年 301.00 301.00

第十四年 301.00 301.00

第十五年 301.00 301.00

第十六年 301.00 301.00

第十七年 301.00 301.00

第十八年 301.00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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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年 301.00 301.00

第二十年 7,000.00 301.00 7,301.00

合计 7,000.00 6,020.00 13,020.00 16,026.06

本息覆盖倍数 1.23

3．项目成本上升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01.00 301.00

第二年 301.00 301.00

第三年 301.00 301.00

第四年 301.00 301.00

第五年 301.00 301.00

第六年 301.00 301.00

第七年 301.00 301.00

第八年 301.00 301.00

第九年 301.00 301.00

第十年 301.00 301.00

第十一年 301.00 301.00

第十二年 301.00 301.00

第十三年 301.00 301.00

第十四年 301.00 301.00

第十五年 301.00 301.00

第十六年 301.00 301.00

第十七年 301.00 301.00

第十八年 301.00 301.00

第十九年 301.00 301.00

第二十年 7,000.00 301.00 7,301.00

合计 7,000.00 6,020.00 13,020.00 17,823.35

本息覆盖倍数 1.37

4．项目收入下降 10%且项目成本上升 10%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01.00 301.00

第二年 301.00 301.00

第三年 301.00 301.00

第四年 301.00 301.00

第五年 301.00 301.00

第六年 301.00 301.00

第七年 301.00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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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301.00 301.00

第九年 301.00 301.00

第十年 301.00 301.00

第十一年 301.00 301.00

第十二年 301.00 301.00

第十三年 301.00 301.00

第十四年 301.00 301.00

第十五年 301.00 301.00

第十六年 301.00 301.00

第十七年 301.00 301.00

第十八年 301.00 301.00

第十九年 301.00 301.00

第二十年 7,000.00 301.00 7,301.00

合计 7,000.00 6,020.00 13,020.00 15,876.44

本息覆盖倍数 1.22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下墓穴管理收入、停车收入等 100%、90%，项目成本 100%、

110%的情况下，可实现现金流完全覆盖。



仅供报告附件使用



 

 

 

 

 

 

 

 

 

 

仅仅供报报告附件件使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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